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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本财务顾问”）

接受委托，接受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产业集团”）的

委托，担任其收购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轴承”或“上

市公司”）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一条、《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

办法》第三十一条等有关规定，持续督导期从上市公司公告收购报告书至收购

完成后的 12个月止（即从 2025年 1月 8日至收购完成后的 12个月，2027年 2

月 13日为止，以下简称“本持续督导期”）。2026 年 4月 28日，上市公司披

露了 2025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结合上述定期报告及日常沟通，本财务顾问

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

作为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长江保荐出具的持续督导意见是在假设本次收

购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照相关协议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职责的基础上提出

的。本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报告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基于的假设前提是上述

资料和意见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

财务顾问未对上述资料和意见作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二）本报告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报告所做

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

的工作程序，旨在就本持续督导期发表意见，发表意见的内容仅限本报告正文

所列内容，除非中国证监会另有要求，并不对与本次收购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

发表意见。

（四）本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

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本财务顾问重点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以及其他机构就本次收

购发布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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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一）本次收购情况概述

本次收购前，长江产业集团未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通过襄阳轴承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轴集团”）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78,563,013 股

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7.09%。

2025年 12月 26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湖北省国资委”）出具《省政府国资委关于划转三环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

的通知》（鄂国资产权〔2025〕76号），将其持有的三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环集团”）64.599%股权无偿划转至长江产业集团、4.14%股权无偿划

转至湖北铁路集团有限公司、1.24%股权无偿划转至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

限公司。上市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2 月 27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6 年 1

月 8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就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三环集团国有股权无偿划

转事宜发布了相关公告及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长江产业集团收购三环集团 64.599%股权事宜，已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2026 年 2 月 13 日，三环集团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事宜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免于

发出要约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实施过程中履行报告、公告义务情况

1、上市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7 日公告《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发生变动

暨公司实际控制人恢复为湖北省国资委的提示性公告》；

2、上市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告《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报告书摘要》；

3、上市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8 日公告《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告书》《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免于发出要约的提示性公告》《长江

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

报告》《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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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意见书》《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免于

发出要约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4、上市公司于 2026年 2月 14日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三）本次收购的交付或过户情况

2026年 2月 13日，三环集团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三环集团，长江产业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湖北省国资委。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收购人、上市公司已根

据相关规定履行了与本次收购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上述标的资产收购事宜的

过户登记手续已于 2026年 2月 13日办理完成，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完成。

二、交易各方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收购报告书》及上市公司相关公告，收购人出具了《关于保持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

经查阅上市公司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并结合与收购人及上市公司的日常沟通，

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三、收购人后续计划落实情况

经核查，自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公告以来，收购人相关后续计划落实情况

如下：

（一）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改变或调整的计划

根据《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在未来 12个月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未来收购人根据自身及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制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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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上述调整计划，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必要的法定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期末，长江产业集团未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

行改变或做出重大调整，亦未有拟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

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未来 12个月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重大的资产、业务处置或重组计

划

根据《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

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具体计划，或上市公司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应程序和义务。”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期末，长江产业集团未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

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亦未有拟对上市公司购买

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或建议

根据《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包括更

改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计划或建议。如未来拟调整上市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结构，收

购人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收购人不存在与

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存在任何合同或者默契的

情况。”

2026 年 3 月 20 日，襄阳轴承披露《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襄阳

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傅孝思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傅孝思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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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期末，除独立董事傅孝思先生由于个人原因申

请辞职外，上市公司不存在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的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根据《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本次收购完成后，如上

市公司章程需要进行修改，收购人将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根据上市公司规

范发展的需要，制订章程修改方案，严格依法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并及时进行

披露。”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期末，上市公司未对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

（五）员工聘用计划重大变动

根据《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本次收

购完成后，如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保证上

市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性，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

序和义务。”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期末，长江产业集团未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

用计划做出重大修改。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重大变化

根据《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本次收购完成

后，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收购人将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期末，长江产业集团未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

行重大调整。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

署日，收购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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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如有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调

整计划，收购人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

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期末，长江产业集团未实施对上市公司业务和

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四、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情况

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上市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定

和深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规范运作，已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内

部控制制度。

经核查，截至本持续督导期末，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运作，不

存在重大违反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

要求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收购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收购人无其他约定义务，收购人不存在未履行其他

约定义务的情况。

六、持续督导总结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内，收购人依法履行了收购的

报告和公告义务；未发现收购人要求上市公司违规提供担保或借款等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未发现收购人存在违反公开承诺及已公告后续计划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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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 2026年

第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张毕辉 王天成

冯浩源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